附件：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2016至2018年扶贫资金绩效审计工作报告》的初审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城资工委对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提请审议<深圳市福田区2016年至2018年扶贫资金绩效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进行了审查，现将初审情况报告如下：

 2019年，区人民政府执行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组织实施了《深圳市福田区2016年至2018年扶贫资金绩效审计》项目。福田区2016年至2018年扶贫资金涵盖四省五县，包括和平县、塔县、罗城县、环江县和赫章县，共安排扶贫资金72356.28万元（含项目经费70667.20万元、工作组业务经费1143.20万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直接支付资金545.88万元），扶贫项目资金收入70667.20万元，支出59779.06万元，截至2018年底结余10888.14万元。各派驻工作组行政经费总收入1143.20万元，总支出784.79万元，截至2018年底累计结余358.41万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安排帮扶资金545.88万元。安排扶贫项目79个，其中，产业扶持类项目26个、教育扶持类项目3个、就业扶持类项目10个、民生保障类扶持项目24个、生态扶持类项目2个、其他扶持类项目14个。
审查认为，区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开展扶贫资金绩效审计，从政策执行、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等层面指出存在问题和具体审计建议，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发挥了审计监督作用。总体来看扶贫资金按扶贫工作要求有序开展，扶贫工作经济效益日渐提升，社会效益逐步扩大，采取多种形式、从多个领域助力精准扶贫，形成了全社会关心、参与精准扶贫的氛围。但同时也存在发放扶持补贴人员资格审核不够严格、重点扶持项目程序未按规定执行、后续监管和绩效评价待加强、部分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对此，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整改。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城资工委建议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区政府提交的《深圳市福田区2016至2018年扶贫资金绩效审计工作报告》。为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工作，现提出审查建议如下：

（一）聚焦扶贫战略部署加强扶贫资金监督。拓展绩效审计监督的范围和深度。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监督重点应围绕脱贫攻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帮扶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强化扶贫、“六稳”工作等战略推进，加强对扶贫产业项目的监督，确保扶贫资金投入安全高效。

（二）提升扶贫资金绩效监督力度。审计工作要从政策落实、预算安排、资金拨付等方面，定期跟踪监督，把绩效理念贯穿于工作始终，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全面实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要促进扶贫资金绩效审计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机结合，为政府扶贫资金绩效目标考核提供参考，发挥绩效审计在完善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三）强化审计结果运用提升监督效能。区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要提高扶贫资金审计反映问题的时效性，进行全面地定量定性分析，及时报告扶贫资金使用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跟踪督促整改，以审计监督实效促进决策部署落实。

（四）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与审计监督合力。区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要充分运用人大审查监督政府绩效审计的结果，强化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跟踪检查、效果评估、效能问责等工作，形成监督合力，促进审计结果作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改进决策和加强监管的依据，提高审计监督实效。

（五）认真落实加强整改督查。区人民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对扶贫资金绩效审计查出的问题，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审计整改工作，督促被审计单位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对整改落实不到位、屡审屡犯的问题，审计机关要及时报请区政府纳入督查范围，坚决杜绝屡查屡犯等违规行为。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城资工委将视情况对整改工作重点单位、重点项目进行视察检查。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在4个月内向区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绩效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的处理情况。



